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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

工作的通知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上海市海洋局、山东省海洋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部有关直属单位，自然资源部北海局、东

南海局：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以下简称“论证评审”）是项目用海审核的关键环节，对于科学合理配置海域资源具有重要作用。“海域使用论证资

认定”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后，各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积极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要求，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实际工作中仍需强化论证评审的

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突出评审重点，加强监督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海域使用论证材料编制的

（自然资规〔2021〕1号）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做好论证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健全工作机制

　　（一）完善工作制度。有审批权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要依据法律、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对与国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

符的规定和做法，进行全面清理和纠正；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科学规范、便民高效的论证评审工作规范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二）加强评审机构管理。有审批权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委托评审机构进行论证评审的，应适度引入竞争机制，不得委托与

用申请人或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编制单位存在利益关系的单位开展评审，并应明确要求评审机构不得向海域使用申请人或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编制单位

何与所评审项目有关的费用，评审任务不能再次委托；加强对评审机构的业务培训，指导评审机构完善评审技术指标体系和评审指南，提高论证评

队伍建设水平。委托评审的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评审结论进行复核。

　　（三）强化信用监管。有审批权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要求，建立和完善海域

证信用惩戒和修复等制度；论证评审前，要依托全国海域使用论证信用平台核实论证报告编制单位信用情况，符合条件的才能进入论证评审程序；

审中，评审专家应同步开展论证报告质量评估，并按照要求填写论证报告质量评估表，质量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不得通过论证评审。

　　（四）规范评审专家管理。沿海各省（区、市）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要根据专家业务能力及信誉等，及时调整、更新本地区地方级评审

库，定期组织专家培训。论证评审专家抽取时应遵循回避原则，不得选择论证报告编制单位或其他存在利益关系、可能影响评审公正单位的专家参

评审工作。根据项目用海特点和专业需要，可从专家库之外特邀专家参加评审专家组，特邀专家人数不得超过评审专家总数的1/3，并与其他评审

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

　　二、把握评审重点

　　（五）强化节约集约。论证评审时要坚持节约集约原则，依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按照《建设项目用海面积控制指标（试行）》《海

规范》以及用海项目所属行业的用海用地标准规范等，重点评审项目用海面积的合理性，在满足项目基本功能用海需求的同时，最大程度控制用海

无相关行业用海用地标准规范的，应根据项目设计方案，重点评审是否达到国内同行业节约集约先进水平。

　　（六）强化生态优先。论证评审时要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依据《围填海工程生态建设技术指南（试行）》等标准规范，重点评审项目用海是否

展生态影响分析并准确界定项目实施导致的生态问题，提出的用海方案是否体现优先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区以及非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生态保护重要区

态敏感目标的要求，是否最大程度降低对海洋水动力、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项目用海涉及占用岸线的要重点评审占用岸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及改变岸线自然形态、影响海岸生态功能的，还要重点评审是否符合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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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强化保护修复。论证评审时要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原则，依据《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等标准规范，重点评审

海提出的生态用海对策及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若涉及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盐沼等海岸带典型生态系统修复或海

化建设等内容，要重点评审项目用海是否符合相关生态保护修复技术规范及要求。

　　三、强化监督管理

　　（八）加强监督检查。上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要定期以抽查的方式对下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组织的论证评审及质量评估工作

督检查，发现已通过评审但论证报告质量不合格的，要及时通过信用平台通报有关编制单位，并要求下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予以整改纠正

　　（九）严肃责任追究。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要落实评审专家终身责任追究要求，对为了个人利益和不正当目的提出与事实不符意见的评

家，应公开通报、终止聘任；对不按规定程序和要求组织论证评审，或有弄虚作假行为影响评审公正的评审机构和个人，要依照海域使用管理违法

为处分有关规定予以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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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

1. 自然资源部关于新建漳州至汕头铁路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公示 2. 自然资源部关于盛虹炼化一体化配套商业油气储运基地项目海域

论证报告的公示

3. 自然资源部关于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3、4号机组扩建工程

（2x1000MW）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公示

4. 自然资源部关于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海域使

证报告的公示

5. 两项海域地方标准获批立项 6. 自然资源部关于新建青岛至京沪高铁辅助通道铁路工程洋河左线

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公示

7. 自然资源部关于宁波海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国际汽车研发测试中心项

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公示

8. 自然资源部关于广州港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项目海域使用

报告的公示

9. 海底电缆管道调查勘测行政许可办理结果 10. 海域使用行政许可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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